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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混合宪法
”

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
崔之元

本文试 图提供一个分析中国政治 的新视角
。

这一新

的视角可称为
“

三层
”

分析
,

与时下流行 的
“

国家 / 市民社

会
”

的
“

两层
”

分析相对而言
。

所谓
“

三层
” ,

即
“

上层
”

(中

央政府 )
、 “

中层
”

(地方政府和新兴资本大户 ) 和
“

下层
”

(广大挣工 资谋生 的老百姓 )
。

这一划分
,

也可算作亚里

士多德 《政治学 》中
“

一人
”

(on
e
)

、 “

少数
”

( fe w) 和
“

多数
”

( m
a
ny )三分法的现代版

。

以唐代柳宗元
“

封建论
”

为代表

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惫
,

对 于
“

皇帝
” 、 “

地方官员和大户
”

与

广大小农三者 的关系
,

颇多精辟考虑
。

柳宗元 已认识到
,

皇帝 只有联 系和依靠广大小农
,

才能制止地方大户的离

心倾 向
。

但是
,

由于皇帝本身完全不受农民的
“
民主监

督
” ,

又害怕农民造 反
,

故 皇帝与农民的联盟 总是不彻底

的
。

只有现代 民主制度
,

才初步建立 了
“

上
” 、 “

中
” 、 “

下
”

三层互 动的 良性循环
。

一
.

“
混合宪法

”
理论 :从亚里士多德

到马基雅维利

研究政体的
“

三分法
” ,

可追溯到亚里士 多德 的
“

混合

宪法
”

或
“

混合政体
”

理论
。

所谓混合 ( m ixe d)
,

就是将君主

( m
o n

acr hy )
、

贵族 ( iar
s toc r ac y )和 民主 ( d

e m o e ar e y )的成份混

合在一起
。

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
,

这三种成份可视 为
“

一

个人
” 、 “

少数人
”

和
“

多数人
”

的权力
,

而
“
民 主和贵族制

的真正 区别在于贫困和财富… … 当穷人统治时
,

就是 民

主
” l[ ’ 。

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均认为纯 民主的政体是最不

理想 的
,

但他们不反对在
“

混合政体
”

中给
“
民主

”

成份一

席之地
,

以此缓和
“

多数人
”

的敌意
。

综合古希腊政治哲

学 的智慧
,

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 ( iC ce or )点 明了
“

混合政

体
”

的精健
:
融 汇

“

君主对 臣 民的父爱
、

贵族议政 的智惫和

人 民对 自由的渴望
”

于一 炉
,

但
“

对人 民 自由的让步必须

以保持贵族 意志能够实现为限
。

川 2 ]
亚里士多德 的

“

混合

宪法
” `3 ’

理论
,

旨在 寻求
“

一个人的统治
”

(王权或君主

制 )
、 “

少数人 的统治
”

(贵族制 )和
“

多数人 的统治
”

的最佳

平衡
。

他 可谓开创 了对政体的
“

三分 法
”

研究
,

并将
“

贵

族
”

与
“

民主
”

的阶级构成点 明
。

但是
,

亚里士多德的
“

三分法
”

基本上是静态的分类

法
,

缺乏对于政体演变 的动态考察
4[ ’ 。 比他稍后的

、

从希

腊被 流 放到 罗 马 的史学 家 oP ly ib us (公 元前 200 年 至前

1 18 年 )
,

进一步 阐述 了
“

王权
” 、 “

贵族
”

和
“
民 主

”

三者循

环往复的
“

规律
” 。

p ol y b iu s
指出

“

王权
”

( k i
n 罗h ip )一开始

时 由有才能 的领袖建立
,

但其继承人往往容易腐败
,

致使
“

王权
”

退化为
“

专制
”

( t yar
n
ny ) ; 于是

,

贵族 挑头
,

带领 民

众推翻
“

专制
” ,

建立
“

少数人 的统治
”

即
“

贵族制
” ; 然而

,

贵族 的后代玩世不恭
,

致使
“

贵族制
”

( iar
s ot e ar cy )退化为

“

寡头制
”

( ol ig acr h y )
。

这 就引发平 民奋起推翻
“

贵族制
” ,

建立
“
民主制

” 。

但是
, “
民主制

”

下的群众渐渐互不尊重
,

“

无政府状态
”

逐步出现
,

最终被恢复秩序的
“

王权
”

取

代
。

新一轮 的
“

王权一贵族一民 主
”

的循环往复 ( cy d e
)开

始 了
`, l 。

有 鉴于此
,

oP晒 ius 强调
“

最好
” 、 “

最稳定
”

的政体

应结合
“

王权
” 、 “

贵族
”

和
“
民 主

”

三种成份
,

他举 出为斯 巴

达立法 的 yL
c ur g u s

(公元前 9 世纪 )
,

作为深谙
“

混合宪法
”

之道 的代表
。

斯 巴达有两个国王
,

主要 负责对外战争 ; 28

名 6 0 岁 以上 的
“

德高望重
”

的贵族组成
“
G e r 0 u ia a’’ (委员

会 )
,

负责监督国王 ; 而全体男性公 民则组成
“

公民大会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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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伯强调
“
国家元首

”
必须斑无疑问地基于全民

意志
,

不受中间层的千扰
。

为那种最有 利于他们 的安全和福利而定
”
112 1。

洛克关 于
“

政府解体
”

不 等于
“

社会解体
”

的论述
,

为

卢梭对
“

混合宪法
”

的现代民主理论的改造奠定 了基础
。

卢梭彻底突破了源于古希腊的
“

混合政体
”

理论
。

他在 民

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贡献
,

是区分
“

主权
”

与
“

政府形

式
” 。

他认 为
,

主权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
,

必须 由全体人

民的
“

公意
”

来决定
,

并 以此成为立法的基础
。

但是
,

行政

权力可 以依各国不同情况而定
,

这属于
“

政府形式
”

问

题
。

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
,

卢梭在论证了人民主权后
,

才讨

论政府 的分类
。

在分类中
,

他虽仍使用 了
“

混合政体
”

的

语言
,

但已 经赋予新的意义
。

他说
, “

首先
,

主权者可以把

政府委之于全体人 民或者绝 大部分的人
,

从而使行政官

的公 民多于个别 的单纯 的公 民
。

这样 的政府 形式
,

我们

称之为 民主制
。

再则
,

也可 以把政府仅 限于少数人手里
,

从而使单纯 的公 民的数 目多于行政官
,

这种形式就称为

贵族制
。

最后
,

还可 以把整个政府都集中于一个独一无

二的行政官之手
,

所有其余的人都从他那 里取得权力

… …它 就叫做国君制
。 ” ` 13 ’

这里 的
“

贵族制
” 、 “

国君制
” 、

“

民主制
” ,

因为只属于
“

政府 形式
” ,

而不动摇全体人 民

“

公意
”

构成的
“

主权
” ,

故实 际上 相当于今 日的
“

议会制
” 、

“

总统制
”

和
“

直接 民主制
” ,

而与古希腊
“

混合政体
”

理论

中的三种成份根本不同
。

在英 国革命
、

美 国革命和法 国革命之中和之后
,

诸多

政治理论家 以
“

人 民主权
”

为基础 改造 了
“

混合宪法
”

理

论 l4[ ] ,

赋予
“

三层分析法
”
以新 的生命

。

兹举数例
。

托克维尔认为
,

现代 民主制下 的地方政府类似中世

纪的贵族 11, 1。

这是托克维尔关于地方政府可 以制 约中央

政府过度集权的命题的另一个侧 面
,

说明地方政府具有

反民主和反专制 的两 面性
。

更有 意思 的是
,

( 联邦党人文

集
·

第 17 篇》把地方权力 比作
“

封建制
” ; 《联邦党人文集

·

第 10 篇》则论证说
,

大 国比小国更容易实行 民主
,

原因

之一是选 民越 多越 不容易贿 选
。

德国思 想家韦伯 (M ax W
e
be

r
) 在 1 9 19 年 2 月 呼吁

,

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统不应由国民议会选出
,

而应 由全民

直接选举产生
。

他强调
, “

国家元首必须毫无疑间地基于

全 民意志
,

不受 中间层 ( iin
e

mr de i耐
e 。

)的干扰
。 ”

l6[ ]
这是支

持总统制的一个论点
,

强调它具有 比议会制更大的 民主

性
。

其原 因是
,

在总统制下基层群众有可能越过局部地

域性 的代表
,

直接选择行政首 长
。

如果像在议会制下那

样
,

民众只能通过其代表间接选择行政长官
,

则很难避免
“

中间层
”

(
“

代表
”

) 的保守性
,

从 而基层选举 的意愿往往

不 能够上达到行政机构
。

韦伯这种支持总统制 的论点
,

实可认为是前述 马基雅维利关于
“

君 主
”

必须与
“

人 民
”

联

盟 的现代版
。

在当代政治哲学家 中
,

纽 约大学 的曼 尼 ( B em ar d

M an in )教授是对
“
混合宪 法

”

的现代改造研究最深人的学

者之一
。

在许多人看来
,

现代民主制度基于
“

普选
” ,

取消

了
“

君 主
”

和
“

贵族
”

的天然 的统治权
。

但是
,

不难看出
,

在

对
“
被选举人

”

资格有财产限制时
,

所选 出的
“

人 民的代

表
”

类似 于
“

贵族
” 。

然而
,

曼 尼揭示 了更深刻的道理
:
即

使没有财产限制的普选
,

所当选
“

代表
”

仍具有
“

贵族性
” ,

是所谓
“
民主的贵族

”
117 ] 。

为什么呢 ?曼尼指出
,

从亚里士

多德到卢梭
,

西方政治思想一直将
“

贵族制与选举制
” 、

“
民主制与抽 签制

”

当做两对范畴
,

认为贵族制的选择官

员方法应是 (竞争性的 )选举
,

而民主制 的选择官员方法

应是抽签 ( lot )
。

这是 因为抽签 可以保证每个公民有平等

机会当选官员
,

而竞选制不能给每个公 民平等机会 l18]
。

竞选 的本质是 选出
“

出众
”

的人
,

当选者至少在某一方面

比选举人
“

出色
”

(财产更 多或能力更强或更漂亮 )
。

选民

必定着 眼于候选人的与众不同的特性
,

否则无从在多个

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
。

因此
,

曼尼指出
,

现代
“

代议制政

府
”

(er erP
s
en att ive go

v

~
in ) 实际上具有

“
民主

”

和
“

贵

族
”

的两重性 ;从当选 的
“

代表
”

角度看
,

他们有与众不同

的特质
,

并且不到期不 被
“

招 回
”

(二
c

all )
,

也不受竞选时

许诺的硬性约束
,

故他们 有独立 于选 民的相当大余地
,

相

当于现代
“

贵族
” ,

其 中
“

总统
”

类似
“

国王
” 。

这也是许多

西方语言中
“

选举
”

( el ce it on )和
“

精英
”

( iel et )具有相 同词

根的原 因
。

但是
,

从选民角度看
,

选举又具有 民主性
。

因

为
“

尽 管竟选选 出的是精英
,

但却是 由普通选 民来定义何

为精英
、

何者属于精英的
”
119 ] 。

一言 以蔽之
,

在受尼看来
,

“

代议制政府乃是我们现时代的混合宪法
”
120 ] 。

三
.

三层分析法的应用

由前面分析可见
,

经过现代民主理论 (
“

人民主权
”

和

普选权 ) 的改造
,

从 亚里 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 的
“

混合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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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制度
” ; 199 8 年九届全国人大又进行大胆的国务 院机

构精简— 这一切
,

为消减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政府过

度集权和提高中央 政府宏观经济调 控的质量莫定 了基

础
。

总之
,

源于
“

混合宪法
” 、

及其现代改造 的
“

三分法
” ,

启示 我们密切注意中央政府
、

地方精英和普通百姓三者

的关系
,

力争建立三者的良性互动
。

本文 只是介 绍
“

三分

法
”

的来源和应用 的一篇导引
,

希望引起关心我 国经济与

政治体制改革的读者的进一步讨论
。

(作者单位
:
美 国麻省理工 大学政治 系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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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 8] 除当选机会平等外
,

卢梭还指出抽签制的另一

好处
: “
在 一切真正的民主制之下

,

行政职位并不是一种

便宜
,

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;人们无法公平地把它加给这

一个人
,

而不加给另一个人
。

唯有法律才能把这种负担

加给 中签 的人
。

因为抽签时
,

人人的条件都是相等的
,

而

且选择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
,

所以就绝不会有任

何个人 的作用能 改变法律的普遥性
。

在贵族制之下
,

是

由君主来选择君 主的
,

是由政府自己来保存自己的 ;正是

在这里
,

用投票 的方法才是非常合宜的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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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19 ]同 1 7 注
,
P2 38

0

[20 ]同 1 9 注
,
P2 3 8

0

【21 ]必须牢记
,

这里 的
“

上
、

中
、

下
”

只是与
“
混合宪

法
”

的类 比
。

经过
“
人民主权

”

论的改造后
, “

混合宪法
”

中

的
“
下

”

实际上是最高权力 的来源
。


